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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200053   股票简称：深基地 B    公告编号：2016-130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关联交易概述 

1、依据日常经营及项目开发资金需求情况，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宝湾物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湾控

股”，公司持有其 77.36%股份）及其子公司拟向控股股东中国南山开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集团”）新增借款额度人民币壹拾贰亿元整

（￥1,200,000,000.00），其中：公司拟新增借款额度 2 亿元；宝湾控股及其子公

司拟新增借款额度 10 亿元。 

上述借款期限不超过三年，以实际用款时间为准，到期还本，按季度付息。

借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按现行银行同

期人民币贷款利率测算，预计利息总额不超过 10,170 万元。 

2、南山集团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51.79%的股份。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宝湾控股：成立于 2011 年 7 月 28 日，注册地点为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赤湾石

油大厦 14 楼 1425 房，法定代表人为王世云，注册资本为 250000 万元，经营范

围：投资物流行业、商贸行业及相关投资咨询，仓储代理，机械设备租赁，国内

货运代理，货物装卸、分拣业务，物流信息、商务信息咨询，国内贸易（以上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与南山集团分别持有宝湾控股 77.36%和 22.64%的

股份。 

3、本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通讯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拟向控股股东南山集团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审议上

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田俊彦、张建国、陈洪对该事项回避表决，其余 8 名董

事表决一致同意通过该项议案。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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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重组，也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山集团：成立于 1982 年 9 月，注册资本 9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胡建华，企

业注册号 440301501121470，税务登记证号码：440301618832976，住所为深圳市

南山区蛇口赤湾港赤湾大厦，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

上市），主营业务：土地开发，发展港口运输，相应发展工业、商业、房地产和

旅游业。保税场库经营业务，保税项目包括（纺织品原料、钢材、木材、轻工业

品、粮油食品、机械设备及机电产品、电子电器产品、五金矿产、土特产品、工

艺品、造纸原料、化肥、化工原材料）。在东莞市设立分支机构。 

主要股东：招商局（南山）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广东

省广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香港黄振辉投资有限公

司、中国近海石油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和银川有限公司，分别持股 36.52%、

26.10%、23.49%、7.83%、3.92%、1.64%和 0.50%。 

财务情况：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 256.01 亿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 82.98 亿元，营业收入 72.64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8.81 亿

元。 

截止 2016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275.35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4.88

亿元，营业收入 63.57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34 亿元（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系：南山集团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51.79%的股份。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申请新增与南山集团的借款额度为人民币壹拾贰亿元整

（￥1,200,000,000.00），其中：公司拟新增借款额度 2 亿元（期限不超过一年）；

宝湾控股及其子公司拟新增借款额度 10 亿元（期限不超过三年）。 

上述借款期限不超过三年，以实际用款时间为准，到期还本，按季度付息。

借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按现行银行同

期人民币贷款利率测算，预计利息总额不超过 10,170 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借款金额（万元） 期限（年） 利率 预计总利息（万元） 

1 石油基地 20,000 1 4.35% 870 

2 宝湾控股及其子公司 100,000 - - 9,300 

  其中：宝湾控股 50,000 1 4.35% 2,175 

      子公司 50,000 3 4.75% 7,125 

合计   120,000     1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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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申请的借款额度有效期为三年，公司将根据日常经营需求及宝湾物流园

项目开发及进展需要在该额度授权范围内进行提款。若在有效期内提前还款，可

将额度释放重新借款，保证有效期内向南山集团申请的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壹

拾贰亿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即

一年以内（含一年）贷款利率：4.35%、一至五年(含五年)贷款利率：4.75%）。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尚未签署协议，待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后，本公司、宝湾控

股及其子公司将与南山集团签署相关协议。 

六、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根据目前公司的资金及项目进展情况，本次借款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及宝湾

控股新项目投资储备。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基准利率，不存在大股东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与南山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包含本次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4,578 万元。 

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相关资料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

通讯会议审议表决。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公司及子公司向控股股东

借款，符合公司经营发展实际需要，借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

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借款利率合理、公允，未损害公司及本次

交易的非关联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对本议案进行表

决时，关联董事作了回避，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九、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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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